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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关联交易 

及 2016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作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股份”、“公司”或“发行人”）

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本保荐机构”）对鹏翎股份 2015 年关联交易及 2016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鹏翎股份 2015 年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物流服务供应商之一天津市畅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友物流”）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该公司于2005年9月6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李起楼；注

册资本50万元；注册地址为西青开发区中北工业园南方物流有限公司院内；经营

范围为：仓储（危险品除外）；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运信息

咨询服务；货运代理服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畅友物流的执行董事、经理及实际控制人为李起楼。公司前任董事、副总经

理李金楼与李起楼系兄弟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10.1.3条第（三）项、第10.1.5条第（四）项及第10.1.6条第（二）

项的规定，畅友物流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情况 

畅友物流2015年为公司提供物流运输服务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畅友物流运输费用 8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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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运输费用总额 1,836.40 

畅友物流运输费占物流运输费用比例 45.49% 

营业总成本 84,471.71 

畅友物流运输费占营业总成本比例 0.99% 

（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前任董事李金楼先生自2009年2月27日任公司副总经理以来，一直负责

公司销售业务，并于2014年5月12日被选举为公司董事。李金楼先生在其担任公

司高管、董事期间，对其兄弟李起楼实际控制的畅友物流与其之间的关联关系及

与公司发生的物流服务属于关联交易事项未能甄别并及时报备公司，同时公司董

事会和采购部门多年来也疏于审查李金楼与畅友物流的关联关系，因此公司未能

将与畅友物流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履行内部程序、未能及时披露。2015年11月，

李金楼先生的副总经理任期届满后未被续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11月30

日，李金楼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补充确认交易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9 月 合计 

畅友物流运输费用 906.19 1,302.85 1,327.95 566.29 4,103.27 

物流运输费用总额 1,616.10 2,300.13 2,305.53 1,169.92 7,391.68 

畅友物流运输费占物

流运输费用比例 
56.07% 56.64% 57.60% 48.40% 55.51% 

营业总成本 67,604.52 89,283.86 96,339.04 62,672.54 315,899.96 

畅友物流运输费占营

业总成本比例 
1.34% 1.46% 1.38% 0.90% 1.30% 

2012年、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9月的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分别占公司2011

年末、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15%、2.61%、2.23%和

0.61%。2012年、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9月，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4,103.28

万元，占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46%。 

同时，公司预计2015年第四季度与畅友物流发生交易额预计不超过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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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司与畅友物流2015年度累计发生交易额预计不超过866.29万元。2012年-2015

年累计发生交易额不超过4403.28万元，占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78%。

因此，该等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履行的程序 

发行人自查发现畅友物流系公司的关联方后，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将与畅友物流的交易补充确认为关联交易，并将补充确认报告期内与畅友物流

之间的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我们一致同意此次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补充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补充确认的公司与天津市畅友物流有限公司近三年以来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属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物流服务采购事项，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在发生时，未能及时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提醒公司及相

关部门予以高度关注，要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4、经核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补充确认关联

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及相关背景资料，我们认

为，此项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与以前年度保持稳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的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2015年12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非关联董事以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本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公司及时披露了相关公告。 

针对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公司独立



             鹏翎股份 2015年关联交易及 2016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4 

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 

1、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所需，该等关联交易均是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董事会在补充确认关联交易时，按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1、公司预计2015年第四季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市场行

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 

2、董事会对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未发

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对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表

示同意。”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市畅友物流有限公

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业务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公平、合理的定

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发行人时任持续督导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

交易的发生有其合理背景，该等交易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合理

地协商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总成本、净

资产的比例较小，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实质性影响。鹏翎股份已通

过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相关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补充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综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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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对鹏翎股份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与畅友物流之间的关联交易未能履行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及时信息披露主要系公司关联方个人原因所致，发行人在自查

后已补充履行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充分的信息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未损害发行人和投资人利益，对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经核查公司内部审批文件、合同协议以及财务结算凭证等资料，公司依据市

场化原则，在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畅友物流签订相关合同；业务开展及

运输费用结算均依照合同执行；经与公司其他非关联物流运输公司的同类运输价

格综合对比，公司与畅友物流的交易价格公允。其中，2014年公司首发上市以来

进一步完善机制，对运输服务公司采取招投标形式确定，畅友物流亦通过招投标

方式以市场化的价格和服务水平与公司签订了相关汽车运输服务协议。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2015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

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2015年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与关

联方天津市畅友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

正、合理地协商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鹏翎股份已通过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补充确认关联交

易及2015年第四季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

易事项进行了补充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2015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无异议。  

二、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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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发展规模，预计2016年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900万元（人民币）。 

1、关联关系介绍 

（1）天津市畅友物流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见本核查

意见“一、鹏翎股份2015年关联交易事项”。 

（2）天津翰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承物流”） 

该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李起楼；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薛卫台村社区服务中心（天津中塘工业区内）

109-9室；经营范围为：仓储；普通货运；货运信息咨询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

务；货运代理服务。 

翰承物流的执行董事、经理及实际控制人为李起楼。公司前任董事、副总经

理李金楼与李起楼系兄弟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10.1.3条第（三）项、第10.1.5条第（四）项及第10.1.6条第（二）

项的规定，畅友物流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畅友物流及翰承物流出具的说明，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畅友物流股

东李起楼和马金红于2015年起筹划在天津中塘工业区购买一块经营用地，并于

2015年4月在中塘工业区注册成立了天津翰承物流有限公司。鉴于翰承物流距离

公司更近，为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也能更好地服务客户，自2016年度起，

畅友物流相关资产、人员及业务逐步转移至翰承物流经营，由翰承物流承接畅友

物流为公司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6年度预计金额 

为公司提供物流运输业务 天津市畅友物流有限公司 不超过200万元 

为公司提供物流运输业务 天津翰承物流有限公司 不超过700万元 

（二）对2016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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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对运输服务公司采取招投标形式确定，关联方将通

过招投标方式以市场化的价格和服务水平与公司签订相关汽车运输服务协议。 

2、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尚未就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与关联公司签订协议。公司将在董事会批准

本议案后，根据实际需要与市场情况，与关联公司签订有关的物流运输协议。 

3、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6年3月14日，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预计2016年度关联交易

的议案》，计划2016年全年向畅友物流、翰承物流采购物流运输服务的金额合计

不超过900万元，其中向畅友物流采购不超过200万元，向翰承物流采购不超过700

万元。非关联董事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已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公司及时披露了相关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并预计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认为：2015年度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与以前年度

保持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按照目前公司业务发展规模，预计2016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16年度关联交易能够按

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预计2016年度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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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我们对于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预计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认为：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与以前年度保持稳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按照目前公司业务发展规模，预计2016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16年度关联交易能够按

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畅友物流、翰承物流发

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业务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

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依照《公司章程》以及有关协议规定进

行，且按市场价格公允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全年不超过900万元。 

（四）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制

定的 2016 年度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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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关联交易及 2016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杜长庆               张怿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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